
行政院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受影響產業資金紓困協處機制 

企業 

1. 融資狀況 

2. 協處需求 

 

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

依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

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」，

第九條授權訂定之紓困相關

辦法提供必要之協助。 

召開諮商協處會議 

洽商遭遇困難 

尋求政府協助 

召集與會單位(密件)： 

1.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 

2. 企業(去識別化) 

3. 銀行公會諮詢團隊代表 

是 

企業依諮商協處

會議建議，尋求

其他相關協處資

源協助。 

否 

部會聯絡窗口， 

交通部 

內政部 

財政部 

文化部 

農業委員會 

公共工程委員會 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

…… 

…… 

金融機構 

1. 續借 

2. 展延 

3. 協議清償 

 

經濟部 

收件窗口 
協處單位 

(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) 

評估是否須 

紓困振興輔導 

洽商 


